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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江学院文件
校教字〔2019〕11号


关于成立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员工人身和学校财产安全，维护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正常秩序，根据《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校教字〔2019〕10号），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，成立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实验室和安全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、保卫处、教务处、资产管理办公室、学生工作部、科技处、财务处、后勤处、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、宣传部和二级教学、科研单位负责人组成。

组  长：丛懋林、笪佐领

副组长：吴中江、武正林 

成  员：郭红、刘松伟、刘正涛、张军、李云涛、曾凡捷、丁新农、王海桥、毛明荣、王小锡、郑玉琪、王勇、许江、蒋建华、刘亚军、刘晓惠、汤文成、黄安永、朱明程、王芳、张五力、郭彬、华沙、林长圣、王东岳、季丹军、许盘清

领导小组人员如有变化则自动更替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，负责实验室安全相关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落实。

领导小组工作职责：

1.全面领导、统筹、协调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；

2.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与运行机制，制定和完善实验室安全工作规章制度；

3.确保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专项经费落实，加强实验室安全设施建设；

4.负责制定学校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，统一领导我校实验室安全应急状态下的各项工作；

5.开展校级实验室安全教育、宣传和检查工作，组织、协调和督促实验室安全整改工作；

6.负责传达与落实上级部门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。
特此通知。
三江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9日
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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